
报名、考试诚信承诺书
本人自愿参加2012年度金安区区直部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，并做出以下承诺：
1．保证符合《2012年度金安区区直部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》中所列报考条件。
2．保证填写的个人信息真实、有效，符合本人实际情况，且报名后不做变更。
3．保证严格按照《安徽省人事考试工作规则》附件《考场规则》规定参加考试，自觉遵守考试纪律，不发生违纪违规行为。
本人保证遵守以上承诺，如有违反，自愿依据《安徽省人事考试违纪处理规定》接受相应处理，后果自负。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诺人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诺签定时间：     2012 年    月    日

